关于《湖里区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

生活补助实施办法》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保障本区“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10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闽政〔2021〕26号）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厦府〔2022〕100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特起草制定《湖里区“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实施办法》。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补助文件起草的背景情况

自2016年以来，全市各区先后出台“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生活单项补助政策。湖里区于2013年及2017年先后出台和修订《湖里区关爱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办法》（厦湖府办〔2017〕6号），将助残纳入关爱专项资金救助范围，助残对象为户籍在湖里区且常住在本辖区的依老养残、重度残疾和一户多残等残疾人中确定一部分需救助的对象。2020年9月24日，我区出台了《湖里区“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生活补助实施办法》（厦湖残联〔2020〕23号），对具有湖里区户籍、单户中有两人以上（含两人）并持有湖里区残联核发的第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低保或低收入家庭每户每月发放生活补助金500元，并在此基础上每增加一名残疾人增发生活补助金200元。该办法自2020年10月1日起实行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累计识别并纳入补助范围的“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44户，涉及残疾人425人次，累计发放补助金91.58万元。

二、补助文件起草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一）必要性

1. 保障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由于残疾人口多、劳动能力弱、医疗康复支出大等原因，生活往往面临诸多困难。通过实施生活补助，能够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缓解经济压力，确保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2.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制定《实施办法》是我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填补政策空白，形成更加全面、系统的残疾人保障制度，体现政府对残疾人的关心关爱，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3. 落实上级政策要求：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厦府〔2022〕100号）第三大点第（一）点：“加大“一户多残”残疾人家庭帮扶救助力度”的要求，出台生活补助办法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和省、市关于加强残疾人保障工作的政策精神，将各项扶持措施落到实处，推动我区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二）可操作性

1. 明确补助对象和标准：对补助对象的条件进行清晰界定，确保政策覆盖精准；同时，根据我区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补助标准，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便于操作执行。

2. 规范申请、审核和发放程序：详细规定了申请流程、审核部门职责和发放方式，使整个工作流程有序、规范，提高工作效率，保障资金安全准确发放到补助对象手中。

3. 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定期对补助对象的家庭情况进行核查，根据实际变化及时调整补助发放，确保补助对象的精准性和政策的公平性。

三、起草过程和起草依据

（一）起草过程

为确保补助办法落到实处，让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区残联在学习和研究有关政策的基础上，按照《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厦府〔2022〕100号）第三大点第（一）点：“加大“一户多残”残疾人家庭帮扶救助力度”的要求，收集研究厦门市其他各区相关政策文件，学习先进经验和成熟做法，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确定政策框架和主要内容。在充分调研和借鉴的基础上，决定继续延续原《实施办法》的全部内容，并征求了相关职能部门意见。

（二）起草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厦门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专项规划》以及厦门市关于社会救助、残疾人保障等相关政策文件。

四、征求意见稿采纳修改说明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向相关部门和街道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收到修改意见和建议，并通过福建冠德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核。因此《实施办法》正式稿与征求意见稿内容一致。

五、文件内容解读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厦门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厦府〔2022〕100号）第三大点第（一）点：“加大“一户多残”残疾人家庭帮扶救助力度”的要求，鉴于原补助办法五年来的实施效果良好，且在征求部门意见时各相关部门均表示无意见，为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持续为湖里区“一户多残”低保和低收入家庭提供有力的生活保障，我会拟对原补助办法内容和程序进行延续。

六、发文形式

经向兄弟区了解，全市各区“一户多残”政策行文主体有两种方式：一是联合行文，以区残联和区民政局、区财政局联合行文，实行区有翔安区、海沧区、同安区和集美区；二是以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行文，实行区为思明区。

现将有关事项请示如下：一、行文方式：根据区司法局的意见，建议采取多部门联合发文的方式，与区民政局和区财政局联合行文。二、补助标准：建议延续原办法的标准，以户为单位，对符合补助条件的享有低保或低收入的基本户（一户双残）残疾人家庭每户每月发放生活补助金500元，并以此为基础，每户每增加一名残疾人增发生活补助金200元，以此类推。三、经费来源：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支出。四、实施时间和有效期：新办法自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